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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债权申报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6）鲁 0202破 6号

2026 年 1 月 29 日，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26）鲁 0202 破 6 号裁定书，裁定受理李迪等对青岛顺

亿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亿投资公司”或“债务人”）

的破产重整申请，并于 2026年 2月 12日作出（2026）鲁 0202

破 6号决定书，指定山东齐鲁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担任青岛

顺亿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。为保证

破产重整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就债权申报相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债权申报期限

管理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企业破产法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通知债权人对其主张的

债权进行申报，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

2026年 4月 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。

二、债权申报范围

1.对顺亿投资公司享有到期或未到期债权的自然人、法

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报债权；

2.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

报债权，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；

3.债务人即顺亿投资公司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

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，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

债权。

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

清偿债务的，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。但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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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；

4.连带债务人数人被裁定适用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

序的，其债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破产案件中申报债

权；

5.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解除合同

的，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

债权；

6.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，被裁定适用《企业破产

法》规定的程序，受托人不知该事实，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，

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；

7.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，被裁定适用《企业破产法》

规定的程序，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，付款人

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；

8.附条件、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、仲裁未决的债权，债

权人可以申报；

9.未到期的债权，在破产重整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；附

利息的债权，自破产重整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；

10.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

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

险费用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，

不必申报，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。但为方便

管理人调查职工债权情况，请各位职工携带相关资料到管理

人处进行登记；

11.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，债权人可以申报。



青岛顺亿投资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权申报

第 3 页 共 8 页

三、债权人应当准备的材料

（一）证明债权人主体资格的材料

1.申报人为自然人的：

（1）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须由本人签名并捺印）；

（2）非债权人本人申报的，代理人须提供债权人身份

证复印件。代理人为律师的，应提供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律

师事务所指派函；代理人为其他自然人的，应提供代理人的

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须由代理人签名并捺印）。

2.申报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：

（1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2）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3）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本人签字并加

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4）非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申报应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

授权委托书，代理人为律师的，除委托书外还应提供律师执

业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（加盖律所公章）；代理人

为其他自然人的，除委托书外还应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（复

印件需由代理人签名并捺印）。

3.债权人与顺亿投资公司发生债权债务后，名称发生变

更的，还应提交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或其他登记机关出具的名

称变更证明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4.如债权人为涉外、涉港澳台企业应一并提交公证文书

及相应证明材料。债权人提交的书面材料是外文的，应当同

时准备中文翻译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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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债权申报材料

债权人应在债权申报表、申报债权基本情况表、债权申

报证据清单、债权人基本信息确认书、债权人承诺书上加盖

公章，自然人债权人应由本人签字并捺印。委托代理人申报

的，代理人应在上述材料中签字并捺印。

申报材料必须填写完整、准确，申报表内所列项目没有

的填写“无”或“/”。债权申报总额应为申报的本金、利

息等全部债权数额的合计，如填写的债权合计金额与分项金

额不一致的，将就低确定债权申报数额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

债权人自行承担。

利息、违约金等涉及计算过程的分项，应另附计算明细。

详细列明计算依据、计算方式、过程及结果，明确计算基数、

计算期间的起止日期、实际天数、具体金额等数据，计算基

数或标准调整的应分段计算。同时，债权人应将一般债务利

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迟延履行金、滞纳金等分开计算并提供

计算明细。

金融机构计算利息，日利率应按年利率除以 360 计算，

其他债权人计算利息，日利率应按年利率除以 365计算。

（三）证明债权关系的有效文件

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交能够证明债权成立的全部书

面材料的复印件，包括但不限于：（1）相关合同文本；

（2）付款凭证；（3）合同履行证明，如结算书、发货单、

收货单、各类票据等；（4）诉讼或仲裁的有关文件（包括

但不限于已审理完毕或正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的起诉书、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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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书、诉讼保全申请、保全裁定、生效判决、裁决、执行

申请、法院执行裁定、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），有生效法

律文书的，应提交法律文书签收回执并明确文书生效时间；

如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，应提交执行法院关于案件

执行情况的说明，并明确执行过程中有无执行回款及具体清

偿时间、清偿金额；（5）担保债权或其他优先债权的证明

材料，如抵押合同、质押合同、保证合同及相关的权利登记

证明等；（6）其他能证明债权成立的材料。

四、申报人需注意事项及未申报或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

后果

（一）申报事项

1.债权申报应由债权人本人或经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

注明申报日期；

2.债权申报填写的银行账户信息必须是债权人本人为

开户人的现有有效银行账户，填写的账户开户行需具体到支

行；

3.债权申报中涉及金额的，请分别用汉字大写和阿拉伯

数字填写（大写：零、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

玖、拾、佰、仟、万、亿）；

4.申报债权必须是在诉讼时效内的债权，凡超过诉讼时

效或执行时效的，又无时效中断或中止的证据，不予确认。

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确定，外币必须转换成人民币计值，

汇率以破产重整受理日 2026年 1月 29日公布的市场交易中

间价为准（请一并提交银行出具的汇率证明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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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申报时包括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滞纳金等的，请

附具体计算明细表，包括但不限于计算基数、起算日、截止

日（破产重整受理日 2026年 1月 29日）、利率等；申报债

权时未申报应付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滞纳金等的，推定其

放弃申报；

5.债权形成过程应当简述债权的形成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债权形成时间、金额、已付款情况、已履行合同情况等。

如涉及诉讼、仲裁的，还应当说明案件的审理情况以及执行

情况；

6.能够证明债权发生、变更、存续的证据材料，上述证

据材料将直接影响债权确认，请确保真实、完整。证据原件、

原物由债权人自行保管，管理人要求债权人提供原件核对时

债权人需及时提供；

7.债权人主张担保债权或其他优先债权的应提交相关

证据，包括但不限于生效法律文书、担保物权凭证、基础法

律关系合同及已在法律规定时间内主张优先权的证据等。无

法证明申报债权为优先债权的，将依法按普通债权进行确认。

债权人应对自己举证不能或不完全所造成的损失承担后果；

8.债权人进行债权申报时应当提供齐全的材料方可进

行登记，因材料不全未能按时申报债权的，债权人自行承担

相应后果；

9.债权人如有虚假申报债权等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

律责任及后果。

（二）未申报或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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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

人申报债权。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重整计划草

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

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

债权人未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申报债权的，在重整

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，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参

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。

五、债权申报地址

申报人须将申报材料邮寄至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

路 19号 2号楼青岛金融法务大厦 28层山东齐鲁（青岛）律

师事务所；邮政编码：266100；联系人：肖律师，联系电话：

13455268285，邮箱：307408839@qq.com；王律师，联系电

话：15265202060，邮箱：15265202060@163.com。请在邮寄

单上注明“青岛顺亿投资有限公司债权申报”字样。

债权人未在债权申报期内提交纸质债权申报材料的，视

为没有申报，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债权人自行

承担。

如现场申报，请携带相关材料（包含证据材料原件及原

始证据载体等与本案债权申报有关的全部材料）至山东省青

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9号 2号楼青岛金融法务大厦 28层山东

齐鲁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。

六、特别提示

1.本《债权申报通知》只是针对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注意

事项及风险告知的特别提示，文本中加粗并添加下划线的文

mailto:307408839@qq.com
mailto:307408839@qq.com
mailto:15265202060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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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请债权人予以合理关注。本告知不视为出具给债权人的法

律意见；

2.本通知不构成对无效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

效/除斥期间/申请执行期间等）的重新有效确认；

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者提供虚假申报材料，损害其他

债权人利益的，管理人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追究

其法律责任；

3.请各债权人在收到申报通知后及时向管理人提交申

报材料。如各债权人迟延申报，造成大量债权集中于申报截

止日前的数日内申报，可能导致债权申报、审查工作难以及

时完成，进而影响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；

4.管理人将根据各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时填写的联系方

式，以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程序性事项；

5.本《债权申报通知》未列明事项，按《企业破产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执行。

青岛顺亿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

2026年 2月 27日


